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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服务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致：中共泽普县委宣传部

本公司就泽普县 2026 年交流交往交融（闵泽情深・艺结同心）项目

标项二（项目编号：ZPDL（2026）050-2）郑重声明：

本公司为本项目提供的全部服务，均由中国境内合法注册、具备相应

资质的机构与人员承接实施，服务方案、组织实施、安全保障、行程

安排、后勤管理、人员组织等全部工作均在国内完成，服务标准、服

务流程、服务内容完全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规范，无任何境

外主体参与核心服务环节。

本公司郑重承诺：

本项目所有服务均由本国机构、本国人员独立完成，不涉及境外服务、

境外技术、境外主体参与；

服务实施全过程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相关规定，符合政府采购服务标

准；

所提供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如有虚假，自愿承担投标无效、取消

成交资格及相应法律责任。

特此声明！

声明单位（盖章）：泽普县民生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 / 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____李冬花_____

联系电话：_13369987168_

日期：_2026_年_5_月_20_日


